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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文件 
 

院发〔2007〕84号 

 

 

 
印发《山东工商学院 

公费医疗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山东工商学院公费医疗管理试行办法》已经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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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公费医疗管理办法（试行） 
 

    根据国家关于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精神，建立职工医疗费

用由国家、学校、个人共同负担的制度，实行学校统配医疗基

金与个人医疗账户金相结合的办法，保证医疗费的合理使用，

现制定以下试行办法： 

一、 享受公费医疗的范围 

在编正式职工（含合同工），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学生。 

二、建立学校医疗基金 

学校医疗基金由国家拨给学校的医疗费专款和学校筹款、

职工个人缴纳三部分组成。 

    1.国家拨款：根据公费医疗标准和学校在册的正式职工和

计划内招收的学生人数由地方财政拨付。 

2.学校筹款：按在册职工工资（岗位工资加津贴）的一定

比例，从预算外收入中提取。比例大小暂参考上年、实际需要

量由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3.职工个人负担款：在职职工按本人月工资（岗位工资加

津贴）的 1%缴纳，由学校从本人的工资中代扣；退休、离休、

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等三种职工，个人不缴纳医疗基金。 

三、建立个人医疗账户金 

学校医疗基金分解成两部分：一是个人医疗帐户金，二是

学校统配医疗金。 

    1.在职职工个人医疗账户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国家拨

付的医疗费中按每一年工龄 0.5 记入个人帐户；二是从学校筹

款中按不同职级每月付给，一般职工 5 元，45 周岁以上的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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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正副教授、正副院级 10元，50周岁以上的正副处级、正

副教授、正副院级 15元；三是个人缴纳款。 

2．退休职工的个人医疗账户金，其工龄补贴和职务补贴标

准同在职职工，其工龄和职务、职称按退休时计算。 

3.离休、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原则上不设个人医疗

账户金，其医疗费凭医院的病历、盖有现金收讫的处方单（或

影印件）和付款凭证从学校统配医疗金中支付。但设个人医疗

账户，记录所用费用。 

4.个人医疗账户的本金结余额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以结

转下年使用并依法继承。个人医疗账户金由学校统一代为管理，

调离学校时可提出结余额。 

5.“学校医疗基金”去掉“个人医疗账户金”后的剩余部

分为“学校统筹医疗金”，由学校统一管理，调剂使用。 

四、医疗基金的使用办法 

1.凡是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门诊或住院，享受报销的药

品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公费医疗用药范围（暂时参考烟台市公

费医疗的有关规定）。超出范围的药费一律自负，一般不用“进

口”药，确实需要，按规定比例报销。中药报销 50%。 

2.学生公费医疗费的支付： 

住院治疗、门诊，在校医院或指定医院诊治医疗费报销 80%，

其他医院报销 50%，除紧急情况外须经校医院转诊。 

在实习或假期内，急症住院给予报销，必须在正规医院， 

有关齐全的证明材料，报销医疗费 80%。其他不予报销医疗费。 

3.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医疗费，一律先从个人医疗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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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列支，个人医疗账户金用完后再支出的医疗费从学校统筹

医疗金中支出。 

4.职工的门诊费和住院费在个人医疗账户金范围内的据实

报销，超出个人医疗账户金结存额的部分，按下列规定报销： 
 

恶性肿瘤 病员类别 
报销比例 

 
医院类别 

在职 退休 
工伤有关病 
有关器官 

烈性 
传染病 发病 

年内 
稳定期 

 

本校医院 85 90 100 100 90 85 
本市指定医院 75 80 100 100 90 75 
本省公立医院 65 70 90 70 80 60 
省外公立医院 55 60 80 60 70 50 
移植器官学校补助 20 20 100 20 20 20 

用特殊设备检查，必须经校医院批准。按支架先自负 20%，

然后按规定报销。 

正教授与正副厅局级干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医疗费可在原

报销比例基础上增报 5%。 

见义勇为负伤的医疗费及其后遗症的医疗费据实报销。 

计划生育手术费或手术后遗症的医疗费据实报销。 

已婚女职工计划生育带环、取环费据实报销。 

无子女的已婚女职工流产费据实报销，已有子女的女职工

流产费报销 50%（只限一次）。 

有准生证的住院生育费报销 90%，婴儿医疗费自负。 

特殊情况需要报销医疗费（医药公司、药店）的由校医院

院长审核并签字后，报分管院长签字。 

5.报销医疗费在个人账户支付之外，全年累计个人负担医

疗费用超过本人全年工资总额的 20%以上的部分 100%报销。 

6.义务献血保健费、40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副处级以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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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体检费、女职工妇科普查费，全额报销。 

7.牙科治疗费报销 50%，镶牙不报销。 

8.享受公费医疗者，出现下列情况，不报销医疗费： 

私立医院就诊费、购药费、理疗费。 

停薪留职者、借调为外单位工作学校停发工资者，一律停

发医疗账户金，不予报销医疗费，若发生意外伤亡事故，医疗费

自负。 

离退休后被外单位有偿聘用者因工作致伤、致病、医疗费自

负。 

从事第二职业者因第二职业致伤、致病、医疗费自负。 

凡因酗酒、打架斗殴所用医疗费一律自负;遭受到意外伤害

者，所用医疗费由肇事者负担;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者受伤，所

用医疗费自负;因犯劳动纪律造成伤亡者,不报销医疗费。 

违背公费医疗管理其他规定者，不报销医疗费。 

五、严格执行门诊、住院、借款、报销等手续 

1.我院选择以下合作医院为“定点”医院：毓璜顶医院、

烟台山医院、烟台中医院、烟台传染病医院、烟台肿瘤医院、

烟台结核病医院、烟台牟平医院、烟台口腔医院。 

2.职工和学生就医时，门诊费一律先由个人垫付，需住院

的病员原则上不借款，特殊情况可向校医院申请借款，教职工

住院医疗费超 1万、学生超 1000元可借款，借款以医院催款凭

证为依据，出院后限一月内报销。 

3.门诊：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和学生，一律先到校医院就

诊，持病历挂号，医生要做到不见病人不开处方，副本由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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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报销时做为凭证。 

4.转诊：须由校医院负责人批准后方可到指定医院就诊。

到烟台市以外医院须由毓璜顶医院或者烟台山医院出具的转诊

证明，经校医院院长审核同意后，报分管院长签字批准。 

5.门诊用药：原则上都由校医院供药。 

6.慢性病人住院，须经校医院院长批准方可住院，否则不

予报销。 

7.出差和外出学习期间患急性病住院者，凭急诊证明、住

院病历、处方单（或复印件）和付款凭证，转诊转院的要有转

院证明和批准人原批件，缺少有关材料尤其缺少处方单（或复

印件）不予报销。 

8.报销医疗费由校医院院长签字，10000元以上由学校分管

院长签字。 

六、对校医院的规定 

1.加强校医院药品、器材的管理，搞好计划采购和病人临

时购药，建立保管责任制，实行药房独立核算制度，亏损由医

院自负。学校借给一定预额的采购流动资金，按购进批发价核

算，其节余额为转为流动资金。 

2.药品和一次性器材，一律到国有医药采购批发站以批发

价购买。若出现药品过期、变质、失盗、私自加价、伪劣产品

等问题要对直接责任者和医院负责人进行校纪处理和经济处

罚。 

3.校医院的注射费、理疗费、手术费、化验费、B超、放射

等收费项目其收费额要低于烟台市医院的标准，一般要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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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普查体检费要低于烟台市医院的 30%以上。收费项目和价

格按照山东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奖罚原则 

1.对认真负责、秉公办事、查出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行为者，

年终给予嘉奖。 

2.对弄虚作假多报医疗费者（包括享受较高报销比例者顶

替他人买药报销或享受公费医疗者为非享受公费医疗的人买药

报销等）,依据情节轻重给予处罚或取消其享受公费医疗的资

格。 

3.对协助病人弄虚作假的医务工作者或管理者，视情节轻

重给予校纪处分。 

八、其他 

1.对患有特别病情，个人负担药费过多，严重影响家庭正

常生活，院工会在年终可从职工福利费中以特殊困难补助的方

式给予补助。 

2.本规定自 2007年 11月 28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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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07年 12月 12日印发 

(共印 55份) 


